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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媒介与视障者社会融合的实证分析

杨　 柳　 林仲轩

摘要:受身体功能障碍和社会无障碍环境的双重限制,在传统社会中曾区隔于主流社

会之外的视障人群,能否借助人工智能和新媒体技术等媒介参与现代社会之中? 基于对这

一问题的思考,研究借助“使用与满足理论”的
 

MAIN
 

模型,对视障人群进行了问卷调查,检
测了“形式” “主体” “互动”和“导航”四类需求维度下

 

15
 

个类目的满足指标与视障者在社

会参与和社会关系层面的因果关系。 其中,社会参与指视障者在现实社会环境中参与日常

活动的情况,社交关系则是视障者在社会中能获得的支持、认同与尊重程度。 回归数据显

示,视障者对智能媒介工具类属性的使用对于他们的社会融合会产生正面影响,且对社会

参与的影响大于其对社交关系的影响。 然而,若综合考虑视障者的个人社会经济背景因

素、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依赖程度,智能媒介的使用与满足对个人社会经济背景相对不占优

势的视障者影响更大,且受访者在社交关系上的影响大于其在社会参与层面的影响。 这一

研究结果表明智能媒介对视障人群是一把“双刃剑” 。 不同类型的技术可供性所激活的使

用与满足体验对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视障者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且这种影响是因“需”
而异的。 智能媒介使用与满足下的一些工具性需求指标,如“形式”维度上的需求为用户提

供了走进真实社会场景的沟通工具,成为视障者的“眼睛” 。 但是智能媒介在引领视障者

“看见”新世界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进一步“逃离”主流社会的“避风港” 。 数据显示:对
于社会经济背景相对不占优势的视障者,他们更倾向于利用智能媒介获得社交关系层面的

支持与链接,参与到现实世界之中。 这种数字化的包容并不是现实意义上的社会融合,若
不能进一步突破他们的现实困境,技术赋能反而可能增加他们与主流社会进一步隔离与分

化的风险。 这个发现给新媒体技术究竟是为弱势群体增权赋能还是“技术乌托邦” 的争论

提供了实证案例,这或许是媒介与残障研究领域内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此外,这也是

MAIN 模式在不同群体中对不同媒介使用效应的实证检验。 MAIN
 

模式主要关注特定媒介

的可供性在不同群体中能带来何种感知和影响,是传统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现代转向。 依据

智能媒介和视障者的特点对 MAIN
 

模式下的测量指标进行调试,验证该模式下的工具性需

求和非工具性需求对视障者社会融合的影响。 这是对 MAIN 模式的思考与验证,也是对不

同类型的技术可供性所激活的启发是如何导致不同用户群体对媒介功能的使用体验产生

不同感和影响而进行的实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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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新媒体与数字技术如何影响社会发展一直是传播社会学领域的一个经典研究命题。 在这个领



域内,国内外学者着重探讨新媒体和信息通信技术会为社会带来怎样的变革,尤为关注数字技术如

何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增权赋能,淡化社会区隔,进而促进社会融合。[1] 近 15 年来,学界更出现了一个

新兴的从残障视角切入数字技术赋权与社会融合的研究领域,即通过关注作为社会边缘群体的残障

者如何通过新媒体与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与满足重新塑造自己和社会各界的关系,参与到现代化的

主流生活之中。[2-3] 本文将对视障者如何使用数字技术,尤其是智能媒介,进行实证研究以探讨数字

技术对该群体的影响。
回顾相关政策与学术研究可以发现,残障者往往由于身体障碍、收入水平、无障碍环境缺失等因

素的制约而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4] 随着人工智能与数字媒体的整合趋势,信息通信技术赋予了

社会融合更多可能性,即智能媒介的出现使视障者获得了新的使用体验,从而使得残障者可以通过

对智能媒介的使用与满足实现对社会融合的期待。 如视障者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中的语音旁白功能

“看见”新世界,改变他们信息获取、沟通交流和社交娱乐的方式。
而现有的国内外研究对残障人群通过新媒体技术参与社会活动存在乐观和悲观两派观点。 乐

观的学者将新技术视为“技术的应许” ( promise
 

of
 

technology) ,认为信息通信技术可以增加残障者获

取信息的渠道,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学习、生活和社交机会,满足了残障者建立人际关系、发展在线社

群、建构身份认同、实现自身价值的需求,是残障群体增权赋能的有效方式,甚至被视为是实现残障

平等的根本途径。[5-6] 另一方面,持有批判态度的学者则认为,数字技术虽然让残障者更容易获得信

息、参与社交,但是却让他们也更倾向于采取“抱团取暖”式的社交模式,进而加深了自己的“无价值

感”和对外界的排斥,有技术乌托邦主义的风险,令残障者面临更多、更大的网络风险,将导致残障群

体被进一步忽视或者边缘化,进而产生对残障者更深层次的社会排斥。[7-8]

因此,本文将重点探讨“数字技术和新媒体的使用如何影响视障群体的社会融合” 。 本文希望讨

论在信息无障碍的传播环境下,不同残障程度的视障用户通过使用新媒体与技术会得到哪些满足,
这些满足属性能否促进他们的社会融合。

本文借助使用与满足理论并结合中国语境,通过对视障群体进行问卷调查,实证检验无障碍传

播的社会环境下,智能手机中的新媒体技术如何影响不同障碍等级的视障用户的社会融合程度。 具

体而言,本研究将展示个人背景和媒介使用模式,包括媒介依赖和媒介需求属性如何对视障人群的

社会参与和社交关系产生影响。

二、文献回顾和理论框架

(一)残障人群的社会区隔和融合障碍

回顾相关政策与学术研究,残障理论研究领域曾经长期将残障者视为是“有缺陷的” ,是被歧视

和污名化的对象。[9-10] 如基于医学诊断的“医疗模式” 、基于社会救助的“慈善模式” 和基于道德的

“传统模式”这三种理论框架,即将残障单纯地视为个体外在或内在的问题;例如医学上的功能障碍,
需要同情的可怜人,或是需要凭借自己的努力才能被认可的个体。[11] 无论哪种阐释角度,残障者均

处于弱势地位,被排除在人类主流的社会活动之外。[4]

直到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西方社会的残障研究学者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模式” 理论框架。
该模式将“损伤”与“障碍”进行二分式讨论,认为损伤是身体功能上的制约,而障碍则是社会环境的

限制。 若可以为残障群体提供相应的资源支持,残障者也可以参与到主流社会之中,实现自身的社

会价值。[11] 学者们认为,新兴的社会模型为残障者的社会融合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12] 目前,该模

型在西方残障研究和社会实践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中国的相关研究则尚处于起步阶段。
尽管我国早已设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为核心的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以

保障残障者的社会福利和基本权利[13] ;但是,现实情况是现有的经济、教育、法制等条件难以满足残

障群体融入主流社会的需求,包括无障碍出行和得到他人平等尊重的需求。 显然,我们还有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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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障人群依然处于个人化的“医疗模式” [14] 中。 在此模式下,社会更多地将残障问题聚焦在残障者

个体本身,即普遍认为残障人士首先需要解决自身的障碍,才能提高生活质量,融入主流生活。
同时,国内残障者的生存大都依赖于居家照料模式,其残障的负担更多是由家庭所承担。 在这

样的现实情况下,家庭成为残障者个体与社会连接的桥梁。[15] 现有实证研究证明,残障者的家庭支

持,如经济支持和家庭规模都与残障者的生活水平显著相关。[16-17] 其中,家庭规模越大,家庭人力资

源越丰富,家庭支持残障者的可能性越大;家庭收入越高,残障者的生活水平越好,社会参与程度也

越高。[16,18] 除此之外,残障者自身的残障程度也与他们的社会融合状况息息相关,即残障的级别较

高,对家庭的依赖程度也就更高,其社会参与程度也相对较低。
通过上述的文献回顾可知,残障群体的社会隔离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的

因素。 在这样的前提下,残障者的社会融合程度难免受限,但是人工智能与新媒体技术结合而生的

智能媒介则为残障群体的社会融合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与可行的渠道。
(二)残障人群的技术赋权与社会融合

近年来人工智能和信息通信技术的融合,即智能媒介的出现为残障者参与社会活动创造了新机

遇,也为他们参与社会生活提供了技术支持。 智能媒介是指在数字多媒体的基础上,通过结合人工

智能软硬件技术从而实现用户对于媒体信息的高效和智能获取。 作为众多人工智能技术集合体的

智能手机则是人工智能化体系在智能媒介的一个分支。 在这一点上,国内外的残障研究学者均认为

数字技术为残障者实现价值、融入社会带来了新的契机。[19] 有鉴于此,智能手机及其人工智能技术

颇受残障用户和传播学者的青睐与关注。
回顾残障者的媒介使用研究可以发现,该群体对智能手机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 例如,中国有

1300 多万持有残疾人证的视障者,至少有 600 万人在使用智能手机,其中 83%的用户需要借助人工

智能优化后的智能手机 App 获取信息,因此“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技术”的手机 App 已成为视障者的

“眼睛” 。[20-21] 63%的视障人士认为,数字技术的价值非常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或

命运,促进了视障者的社会融合。 然而,“数字技术与残障人群”这一领域的已有研究却显示出技术

赋权残障人群的双面性。
持乐观态度的学者认为,数字技术为残障群体提供了有价值的支持与帮助,让残障者更被社会

尊重,这主要是因为:人工智能技术将智能手机打造成一个残障者可以无障碍沟通的平台,从而提供

了无障碍数字交流环境,让他们实现了信息接触范畴内的平等与一致。[8]

在这样一个信息无障碍的虚拟环境中,残障者和健全人对手机 App 的依赖程度是相同的,如视

障用户日常同样可以使用智能手机浏览新闻、看书、听音乐、玩游戏、购物;随着收入增加,通过银行

理财、证券、保险、支付宝等金融产品进行网上理财也成为很多视障者的新习惯,这些和健全人的使

用习惯并无差异。[22] 与此同时,智能手机中的人工智能技术对这两个群体的影响却又是完全不同

的。 智能手机中的人工智能技术给视障人群带来的改变,远甚于对健全人的影响。 在人工智能技术

的驱动下,支付宝、滴滴、高德地图、饿了么等数字媒介 App 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让视障者有了全新

的生活方式,即能够更独立也更有尊严地生活。[22-23] 技术的发展,跨越了残障带来的鸿沟,在某种程

度上消除了社会参与层面的不平等。
然而,也有学者对残障群体数字信息技术的使用持有怀疑态度,认为智能媒介带来的是虚拟空

间的数字化包容,而这种数字化包容并不一定会带来社会包容,相反,可能会导致新的社会孤立。[8]

如有的残障者为了逃避现实生活中的挫折而沉迷于网络游戏。[24]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智能

媒介的使用和依赖反而为他们提供了将自己封闭在虚拟空间中的机会,从而更进一步逃离现实社

会,与其隔绝。[24]

尤其是在中国尚未完善建立可以保障残障者生活的社会网络的前提下,他们必须依靠自己和家

人来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25-26] 因此,通过使用智能媒介并不能获得融入现实世界的路径,而是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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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可以暂时逃离不愉快现实世界的虚拟空间。
除了将智能媒介视为逃避现实的“避风港” ,残障者在网上观察到的健全人的幸福生活也对他们

造成了一种心理负担,在“我们” (残障者)和“他们” (非残障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关系,将
自己视为会为了获得社会温暖而聚集在一起的“受害者” 。 残障者通过创建自己的线上社区,形成更

深层次的线下隔离。[15] 正如埃瑟尔[27] 、戈根和纽韦尔[3] 所说,数字技术可以为社会包容提供机会,但
同时也会带来很多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数字技术对残障群体社会融合的多元影响,以免数

字技术成为残障群体的“幻想”世界。[28-29]

由上述文献回顾可以看出,学者对残障群体社会融合的讨论多聚焦在社会参与和社交关系两个

层面。 其中,对社会参与层面(如聚餐、购物、旅行、文娱等)的讨论相对乐观。 例如,认为智能媒介是

视障者的“眼睛” ,数字技术满足了他们身体的功能性需求,智能媒介是弥补他们参与现实世界中各

类社会活动的工具。 而在社交关系层面(更有价值的社会支持、链接与认同)的探讨则未能达成一

致,有持消极态度的学者将智能媒介和信息技术提供的虚拟空间视为隔绝于主流社会的“避风港” ,
智能媒介填补的仅仅是残障者心理上的黑洞,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融合。 因此,智能媒介可为

残障群体提供哪些需求满足,以及这些满足属性如何被他们采纳并付诸社会实践则是值得我们关注

的问题。
(三)使用与满足理论的 MAIN 模型

为了探讨残障者如何从智能媒介获得满足体验进而融入社会,本文将结合使用与满足理论展开

讨论。 “使用与满足” ( uses
 

and
 

gratifications)是以使用者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关注使用者个人源自心

理层面的需求,从用户对媒介的期待视角来解释用户的媒介行为。[30] 历经多年的发展与修订,个人

需求与媒介使用类型从早期麦奎尔等人建议的娱乐功能、社交功能、个人认同强化功能及环境守望

功能[31] ,到卡茨等人归纳的五大需求:认知需求、情感需求、个人整合需求、社会整合需求及纾解紧

张需求[22] ;再随着例如佩尔斯与邓恩聚焦于计算机网络的研究显示,使用互联网的需求有学习、娱
乐、社会互动、逃避烦恼压力、打发时间、排遣寂寞,甚至是上瘾式的仪式性使用等因素。[32]

随着传播科技的发展,用户呈分众化及主动化的发展趋势,媒介使用动机与满足的类型更多元。
特别是网络媒体兴起之际,许多学者意识到传统的使用与满足理论仅聚焦在媒体内容的使用与满

足,已不足以解释现实行为的困境。 例如学者鲁杰罗即认为使用与满足理论会随着科技的快速变迁

而变得更加重要,提出 21 世纪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研究的重心不再只是探讨媒体内容的功能,还须强

调人与科技的使用与互动。[33]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用与满足理论也需要发展出新的阶段和可适用于新媒体环境特点

的测量指标。[34-35] 桑德尔和利莫内斯从新媒体的可供性角度提出了一个使用与满足理论的 MAIN 模

式。 他们认为透过传播科技的使用,使用者已经展现出显著的、不同以往的心理效果,特别是数字媒

体在“形式、主体、互动与导航” ( Modality,Agency,Interactivity
 

&
 

Navigability;MAIN)等四个基础面向

的变化,导致不同的使用行为出现,这即是 MAIN 模式的提出。[36-37] MAIN 模型将媒介依其技术上的

可供性( affordances)作为分类的基准,认为新传播科技赋予用户主动参与媒体的行为能力,带来人与

人、人与媒介之间更复杂且深层的交互作用,也带来更大的心理满足,是数字媒介满足感的重要

来源。
可供性也译作承载力,由美国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最先提出,指事物能够提示其可以帮助人们

做什么的一种属性或特征。[38] 吉布森将可供性视为相对行动者的行动能力而存在,当行动者感知到

物品的存在,便赋予物品特殊价值与意义,因此一个物体可能被诠释为具有不同用途之可供性。 纽

曼从使用者立场切入,着重个体经验影响对物品使用上的差异,将可供性概念引入设计领域,强调可

供性是通过与技术的直接互动而浮现出来的,用以解释科技将如何被使用[39-40] ,后续研究探讨了使

用者的经验对物品使用上的差异以及人与技术的互动,并将此脉络延伸至人机互动领域。[28]

近十年来可供性被广泛运用于移动通信媒介的研究中,提供科技如何改变传播实践的思考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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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并逐步跳脱出科技决定论视角下对物体具体功能的关注,开始探讨更为抽象的事物,如科技在沟

通交往、社会地位[28,41-42] 、
 

自我意识发展等社会实践层面的作用。[43] 并延此脉络重新检视科技的实

质重要性,探讨各种传播科技的不同特质如何影响个体使用行为,改变传播模式[44] ,强调可供性存

在于个体对科技功能性的主观感知和科技客观属性的相互作用中[45] ,论述因而更为多元。[28]

使用与满足理论的 MAIN 模式即是基于不同类型的技术可供性所激活的启发是如何导致用户对

媒介功能的使用体验产生不同感知而展开探讨的,是传统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现代转向。 该模式中以

形式为基础的满足( Modality-Based
 

Gratifications) ,指的是以不同形式再现媒体内容为基础的满足。
桑德尔和利莫内斯将其细分为 “ 真实主义、酷炫、新奇与存在感” ( realism, coolness, novelty, being

 

there)等不同面向的心理满足。[25]

以主体性为基础的满足( Agency-Based
 

Gratifications)是指,技术可供性使得用户成为信息的主体

或来源,数字媒介赋予用户很高的能动性,每个人都可以扮演信息创造者、传播者或守门人的角色,
人人都是信息的主体。 在此类型下,使用者的满足又可进一步区分为:①主体强化( agency-enhance-
ment) ,②建立社群( community-building) ,③花车从众效应( bandwagon) ,④过滤或剪裁信息( filtering /
tailoring) ,以及⑤拥有( ownness)等五种满足类型。 这些社会心理的满足感来自数字媒介带来的主体

性承载力。
以互动性为基础的满足( Interactivity-Based

 

Gratifications)指的是技术的可供性让用户可以对媒

介内容进行实时性的改变,例如新闻的呈现不再是静止的,而是科技的可供性与使用者互动的结果。
互动性也对使用者的观察性及参与性产生影响,用户可以对媒介内容进行点赞、转发或者评价;用户

也会期待媒介使用经验有更好的响应及互动,达到“互动性、主动性、回应性与互动控制性” ( interac-
tion,activity,responsiveness,dynamic

 

control)的满足,增强用户与媒介进行交流的能力,进而提升个人

的归属感。
以导航性为基础的满足( Navigability-Based

 

Gratifications)指的是“导航性”的技术可供性,即用户

可以透过媒介移动,从一方面导到另一方面。 例如网络上的链接,可以由实体空间链接虚拟世界,由
报纸移动到电影,再游移到购物商城。 桑德尔和利莫内斯认为这种导航性带来浏览 / 多元检索架构、

 

导览与玩乐的满足( browsing / variety-seeking
 

scaffolds,navigation
 

aids,play / fun) 。[25]

使用与满足理论的 MAIN 模式阐述了媒介或传播工具提供个体使用的各种可能性,也是该理论

随着新媒体信息技术的变迁而发展出的新的测量范式,MAIN 模式下的测量指标也允许研究者依据

调研的具体人群进行相应的修订,较适合探讨不同群体对特定媒介的接触与使用状态。 关注 MAIN
模式的学者们已经进行了一些相关的实证研究,如从 MAIN 模式下的使用与满足指标如何测量,到
如何分析具体平台的使用动机,再到社交媒体的使用与满足与政治容忍度之间的关系,等等。[23,46-47]

然而现有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局限:首先该范式下的测量指标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加以验证和完

善;其次,用户的认识维度是复杂的和多维的,现有研究对不同用户针对特定媒介与技术的想法却知

之甚少,传播学者需要考虑用户的特点与能动性。[30,48] 因此,媒介与用户研究不应该只单单从平台出

发,而应该考虑用户在其中的感知和参与程度,即用户在与技术互动的过程中,如何根据自身情况来

理解新媒体信息技术的可供性,并需要经由更多实证研究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36]

三、研究问题与假设

使用与满足理论的 MAIN 模式同时侧重媒介的科技形式与信息内容,扩大传统使用与满足的理

论视野,较适于应用在数字新媒体的研究中。 而本文的研究对象视障群体由于社会背景和自身的原

因,是智能媒介的高度依赖者。 智能手机作为各类智能技术的载体,成为兼具工具性和关系性的媒

介。 例如智能手机让视障用户通过语音软件(如 SIRI)或者视力强化软件(如放大镜)感知外界,视
障者可以自行下载各类 App 满足自己的需求,在视力受障的状态下进行阅读、出行、娱乐、协调个人

事务或完成安排工作任务等活动,并依此去建构社交,增强自己对生活的掌控感,提升价值感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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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这一切首先是基于智能媒介可以让视障者“看见”这一基础,为用户提供了个体特定的互动或感

知能力,将人与平台,人与环境链接在一起。 较之传统的视力辅具,智能手机的费用相对较低,是该

群体实现社会融合不可或缺的工具性需求,也是科技本身具有的潜在功能。
视障者在手机这样的智能媒介辅具的支持下,是否有机会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参与更多活动

(如聚餐、购物、文娱等) ,则是本文在社会参与层面的关切。 非工具性需求则是在工具性需求的基础

上,视障用户如何获取更多体验和机会,即在与智能手机信息技术的互动中,经由视障个体来开启的

技术潜力,如视障用户是否有机会获得更多有价值的社会支持、链接与认同等。 本文将视障者该类

非工具性需求产生的影响视为社交关系维度上的社会融合。 依照桑德尔和利莫内斯的界定,“形式”
范畴下的“真实主义” “存在感”和“主体”范畴下的所有指标都属于工具类的需求与满足,其他指标

都属于非工具类的需求。[25] 鉴于以上阐述,本文首先提出第一个研究问题:
①视障者对智能媒介的依赖能为他们带来那些使用与满足?
智能媒介为视障者提供了在社会参与和社交关系层面融入社会的机会,那么智能手机中具体哪

些使用与满足属性可以促进这一群体的社会融合,则是本文需要探讨的第二个研究问题:
②这些使用与满足与他们的社会融合之间的关系如何,对社会参与和社交关系两个层面的融合

效果是否存在差异?
在 MAIN 模式中,桑德尔和利莫内斯将满足性指标分为工具性需求和非工具性需求。 由于视障

群体的特殊需求,他们可以将智能媒介视为身体功能的替代性工具,如智能手机被称为视障者的“眼

睛” ,这类似视障者的智能辅具,将有助于他们实现在真实世界中的社会参与。 而智能媒介的非工具

性需求如“互动”和“导航”则可为视障人群提供更多社交支持,获取更多肯定自我与表达自己的机

会。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两条研究假设:
H1:视障者的工具性需求在社会参与层面的效果大于其社交关系的效果

H2:视障者的非工具性需求在社交关系层面的效果大于其社会参与的效果

与此同时,他们自身的个人社会经济背景因素,包括家庭支持和视障等级也会影响他们的社会

融合,对智能媒介的依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他们的生活和生存状况则是本文着重探讨的第三个

研究问题:
③视障者的个人社会经济背景和对智能媒介的依赖程度是否对社会融合产生影响,其影响的程

度和方向如何?
回顾相关文献可知,影响视障者社会融合的因素除了个人的人口背景因素(如视障等级) ,社会

经济背景因素包括家庭和社会的支持系统都会对他们的社会融合产生重要的影响。[15-18] 现有实证研

究表明,视障者的家庭规模越大(如家庭成员越多) ,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如家庭收入越高) ,可获得

的社会支持越多(如可获得的政府福利补贴越多) ,视障者越有较多的机会走出家门,建立更好的社

交关系。 因此,家庭规模、家庭收入和政府的服务支持都会对视障者的社会融合程度产生影响。 而

且障碍等级越高的视障者对这种需求就越强烈。 现有残障研究将上述这些对残障者产生影响的人

口背景、社会经济因素统归为“人口社会经济地位” ( socio-demographic
 

status) 。[15-18] 本文据此将视力

障碍程度较高(3 ~ 4 级,即一级盲和二级盲) 、家庭收入较低、获得的社会支持较少的视障者称为个人

社会经济背景相对不占优势的参与者。
此外,依照海因斯对残障者社会融合的考量指标,残障者的社会参与需包括视障者能否实现在

真实世界中的日常活动,如日常的购物、聚餐等。[49] 但是由于中国无障碍环境尚未健全,如盲道等基

础设施有待进一步完善,个人社会经济背景不占优势的视障者走出家门往往需要更多成本。 但是他

们可以通过智能媒介的使用与满足获得社会关系上的更多支持与体验,如遇到危机可以找到人帮

助,感觉自己更被重视等。 因此他们在社交关系层面上的融合程度会大于他们在社会参与层面的融

合程度。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3:

·54·杨柳　 等:智能媒介与视障者社会融合的实证分析



H3:智能媒介的使用与满足对个人社会经济背景不占优势的视障用户在社交关系上的影响将

更大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资料来自一项对于视障社群的问卷调查。 问卷的问题包括对受访者的媒介依赖、社会

背景、媒介使用与满足的四个基础面向以及社会参与和社交关系的融合程度。 作者随后通过频率统

计、因子分析、信度分析、ANOVA 和多元回归等方法对调查资料进行了分析。
(一)调查抽样

由于研究群体的特殊性,本研究采用了以线上视障社群为基础的邀请式有偿问卷调查。 首先,
通过残联和残培基金会等线下渠道联系了三位接受过残障公益宣传培训的视障项目负责人,他们均

有自己的在线视障社群。 调研员向三位社群负责人阐明了此次调研的目的与研究设计,并邀请他们

参与到项目之中,协助筛选出自己社群中使用智能手机的视障用户(障碍等级、年龄和性别不限) 。
然后请他们将可通过人工智能软件阅读的电子问卷发送给符合要求的社群成员,请参与者进行填

写。 成功完成调查问卷且问卷被项目调研员验证合格的参与者将会得到相应的报酬。 最后,剔除少

数填答不符合要求的问卷,项目组共收到有效问卷 371 份。
(二)使用与满足指标的测量

本研究在使用与满足的指标上采用了 MAIN 模式下“形式” “主体” “互动”和“导航” 下 4 个面

向,16 个类目,共 57 个需求指标作为初始的测量变量。[25] 由于桑德尔和利莫内斯的测量指标是概括

性的陈述,并不是针对某一特定技术或设备而设计的,因此需要针对中国视障人群的智能媒介使用

特点进行调整与设计。
例如,将“它能让我自己看见”改编为“在人工智能软件的帮助下,智能手机中的应用程序让我可

以亲眼‘看见’这个世界” 。 此外,本研究还引入了 11 个原创测量指标。 例如,添加了“遇到问题,如
果智能手机可以帮到我,我不会再麻烦别人”和“智能手机的语音回应功能可以回答我的语音提问”
等项,以凸显人工智能驱动下该媒介平台的独特性。 最后研究员确认了 68 条针对视障者智能媒介

使用与满足的测量指标,并由三位视障者对这些项目进行了评估,以确认各个指标之间的清晰度和

意义。
各需求指标按照李克特 5 点式量表的方式从“非常不认同” “不认同” “一半一半” “认同”到“非

常认同”的方式排列。 在做问卷调查时,被访者被要求依照自己的情况逐条确认对各需求指标的认

同度。 作者随后采用因子分析将四个面向下的 16 个类目进行聚类降维,以确认智能媒介可为视障

者提供何种需求与满足。
(三)社会参与和社交关系的测量

这是关键的社会融合因变量。 本文对这两个维度的测量是以海因斯等学者在 2014 年发布的澳

大利亚残障人群社会融合的测评指标为基准,该测评体系的社会参与和社交关系两个维度下各有 6
项测评指标,且均通过了信效度的实证检测。[49] 其中社会参与这个维度主要关注残障群体在现实社

会环境中参与日常活动的情况,社交关系层面主要强调残障者在社会中能获得的支持与尊重程度。
本文认为这两个维度较适合检测智能手机的使用对视障者的影响,因此将其作为本文的因变量,并
且依照中国社会和文化背景调整了个别测量指标的用词,以适应中国的社会情境。 如本文将社会参

与维度下的:“会去咖啡馆、酒吧和酒馆” 调整为更适合中国社会情境的“会去饭店、餐厅和饭馆” 。
然后作者仍旧按照李克特 5 点式量表请参与者从“非常不认同” “不认同” “一半一半” “认同”到“非

常认同”中选出自己最为认同的选项。 随后,作者同样采用因子分析的方式将各指标进行降维处理。
(四)个人的社会经济背景因素和媒介使用

个人的社会经济背景因素在问卷中包括了以下四个指标:视障等级(1 ~ 4 级) 、家庭规模、家庭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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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每月)和是否需要政府的物质及服务支持(不需要、不太需要、一般、需要、非常需要) 。
媒介使用包括三个测量指标:智能手机的使用时长、智能手机的使用频率(非常频繁、频繁、一

般、不频繁、很少用)和对手机中人工智能技术的依赖程度(极其依赖、依赖、一般、很少用、不用) 。
(五)变量的信度核对与降维

为了验证变量的信度,并使得研究的表述更加简明,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将部分同类的

自变量和因变量分别组合成因子。 分别生成了 15 个媒介使用与满足的类目因子,以及社会参与和

社交关系两个因变量因子(详见附录表 1 与表 2) 。

五、分析与发现

表 1 为本研究视障者个人社会经济背景和智能媒介使用的统计资料。 在视障等级方面,接受此

次调查的低视力参与者较多;85%左右的视障者与家人同住,其中 1 / 3 的家庭有 5 位及以上的家庭成

员,家庭规模较大;有将近一半的受访者需要或者非常需要政府的物质及服务支持;190 位被访者

(51. 2%)的家庭总收入在 15000 元 / 月以下;有一半以上的被访者对手机中人工智能技术的依赖程

度非常高或比较高,不使用的仅占 5. 7%。

表 1　 视障用户个人社会经济背景和人工智能技术依赖的描述性结果分析

频率 百分比( %) 均值 标准差

视障等级

一级盲 40 10. 8

二级盲 65 17. 5

一级低视力 173 46. 6

二级低视力 93 25. 1

2. 03 0. 73

家庭规模

独自 58 15. 6

2 位 92 24. 8

3 位 78 21. 0

4 位 37 9. 9

5 位 59 15. 9

6 位及以上 52 14. 1

2. 41 1. 47

政府的物质

及服务支持

不需要 35 9. 4

不太需要 72 19. 4

一般 91 24. 5

需要 111 29. 9

非常需要 62 16. 7

3. 25 1. 22

家庭收入

3000 元 / 月以下 26 7. 0

3001 ~ 5000 元 / 月 55 14. 8

5001 ~ 10000 元 / 月 55 14. 8

10001 ~ 15000 元 / 月 54 14. 6

15001 ~ 20000 元 / 月 65 17. 5

20001 ~ 30000 元 / 月 68 18. 3

30000 元 / 月及以上 48 12. 9

4. 27 1.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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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频率 百分比( %) 均值 标准差

手机中人工智能

技术的依赖程度

极其依赖 110 29. 6

依赖 90 24. 3

一般 84 22. 6

很少用 70 18. 9

不用 21 5. 7

3. 01 1. 49

　 　

(一)智能媒介使用与满足分析

本文的研究问题一指出智能媒介的使用能为视障者带来不同的使用与满足体验,作者将 16 类

使用与满足的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共成功合成了 15 个因子,其中“酷炫”类目没有通过信度检测。 附

录表 1 的结果显示了视障者使用智能媒介的 15 个满足范畴:分别为智能媒介形式范畴内的满足需

求体验,包括“真实主义” “新奇”和“存在感” ;主体范畴下的“自我增强” “建立社群” “花车从众效

应” “过滤或剪裁” “拥有” ;互动需求范畴下的“互动性” “主动性” “回应性” “互动控制性” ;以及导

航需求下的“导览” “多元检索框架”和“玩乐” 。 而信息需求则分散在各个类目的测量指标之中。 毫

无疑问,视障群体使用智能手机获得了多元的满足体验,这一结果是对研究问题一的回应。
研究问题二下的两个研究假设分别指出了这些使用与满足的类目与社会融合之间的关系,即在

社会参与和社交关系两个层面的融合效果是否存在差异。 研究问题三涉及视障者的人口背景和智

能媒介的使用状况是否对社会融合产生影响,其影响的程度和方向如何。 为了对这两类研究问题和

研究假设进行回应,本文进一步使用多元回归分析来探讨各自变量对两类因变量的综合影响效果。
作者首先将社会参与和社交关系范畴下的各 6 项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成功合成了社会参与和社

交关系 2 个因变量因子。 并将问题一中的 15 个使用与满足的类目、家庭支持(家庭收入、家庭规

模) 、政府的支持以及媒介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依赖程度)作为自变量,得出了下表 2 的多元回归分

析的结果。

表 2　 个人社会经济背景、媒介依赖与智能媒介使用与满足的需求属性对社会参与和社交关系的影响(β)

社会参与 社交关系

个人社会经济背景

　 　 家庭收入 0. 041 -0. 126��

　 　 视障等级 -0. 143� 0. 178��

　 　 家庭规模 0. 016 -0. 143��

　 　 需要政府的物质及服务支持 -0. 003 0. 188���

　 R 方变动 0. 001 0. 044

智能媒介使用

　 　 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依赖程度 -0. 139� 0. 224��

　 R 方变动 0. 005 0. 016

使用与满足因子

　 (一)形式维度的需求

　 　 真实主义 0. 256��� 0.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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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社会参与 社交关系

　 　 存在感 0. 135� 0. 152�

　 　 新奇 0. 195�� 0. 058

　 (二)主体维度的需求

　 　 建立社群 0. 182�� 0. 133�

　 (三)互动维度的需求 -0. 054 0. 132�

　 　 过滤或裁剪信息 -0. 014 0. 203��

　 　 回应性 -0. 037 0. 149��

　 (四)导航维度的需求

　 　 导览 0. 042 -0. 160��

　 　 多元检索框架 0. 068 -0. 224���

　 　 玩乐 -0. 042 -0. 108�

　 R 方变动 0. 117 0. 168

　 调整后的 R 方 0. 083 0. 194

　 　 注:家庭收入(由低到高) ;视障等级(由 1 ~ 4 视力障碍越来越高;其中 1 = 一级低视力;2 = 二级低视力;3 = 一级

盲;4 = 二级盲) ;家庭成员数量(由低到高) ;对政府的物质及服务支持的依赖程度( 1 ~ 5;由不需要到非常需要) ;对人

工智能技术的依赖程度(极其依赖、依赖、一般、很少用、不用)

(二)社会参与和社交关系影响因素分析

表 2 列出了不同的自变量对社会参与和社交关系这两个因变量因子的影响。 在社会参与方面,
得出的回归方程为 F(15,351)= 352. 278,p<0. 001,调整后的 R 方为 0. 083;视障者“形式”需求范畴

下的“真实主义、存在感、新奇”与社会参与正相关,尤其是“真实主义” ,与因变量的关联达到了高度

显著的水平(p<0. 001) 。 在社交关系层面,回归分析得出的回归方程为 F( 15,351) = 348. 81,p<
0. 001,调整后的 R 方等于 0. 194。 在该维度下,“形式”类需求类目下的“真实主义”和“存在感”正

相关,即视障者倾向于将智能媒介作为一个工具,构建社交关系,但是“新奇”因子则未能对社交关系

产生影响,其在社交关系层面的综合影响明显小于其在社会参与层面的影响,因此 H1 被接受。
对智能媒介非工具性属性的需求则对社交关系产生的影响较大。 其中,“建立社群”的满足体验

与社会参与和社交关系都呈正相关,即依托智能媒介建立社群可以促进视障者在社会参与和社交关

系两个层面的社会融合。 但是其他的满足类目,如“过滤或剪裁信息” “回应性” “导览”和“多元检索

框架”和“玩乐”则对视障者在社会参与层面没有呈现任何相关性,但是却与社交关系显著相关。 其

中,“建立社群” “过滤或裁剪信息”和“回应性”与社交关系正相关,即视障者通过使用智能媒介构建

线上社群,进而筛选自己需要的信息,通过媒介与社群成员产生互动并获得回应则有利于视障者构

建社交关系;而“导航”需求维度下的三个类目,“导览” “多元检索框架”和“玩乐”则与社交关系负

相关,即“导航”类需求会损害视障者的社交关系。 这与“导航”维度主要是娱乐类的需求相关,他们

使用这些功能满足自己放松、逃避的需要,反而会远离正向的社交关系。 这一发现与文献回顾中对

数字信息技术持悲观态度的学者的观点遥相呼应,即视障用户反而会将新媒体视为“避难所” ,进一

步将自己与外界和他人隔离开来。 因此研究假设 H2 被接受。
回归分析的数据还揭示出,个人社会背景下的测量指标,包括家庭支持(家庭收入、家庭规模) 、

视障等级和是否有政府的物质及服务支持、人工智能技术的依赖程度与社交关系都达到了显著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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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但是在社会参与层面上,仅有视障等级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依赖程度到了显著水平。 表 2 的数据

显示,家庭收入、视障等级、家庭规模与社交关系负相关,是否接受过政府的物质和服务支持与社交

关系正相关,人工智能技术的依赖程度这个测量指标也在社交关系的测量层面达到了高度显著的水

平(p<0. 001) ,智能媒介的使用频率越高,社交关系的融合程度就越好。 而视障等级低,人工智能技

术依赖程度低的用户则在社会参与层面的融合度更高。 可见,家庭收入偏低、视障高、家庭规模小、
需要依靠政府的物质和服务支持,且对人工智能技术依赖程度较高的视障智能媒介用户更容易在社

交关系层面融入社会。
为了进一步考量个人社会经济背景不占优势的视障用户使用智能媒介在社会参与和社交关系

两个层面的融合效果,本研究筛选出了同时符合“家庭收入少于 5000 元 / 月” “家庭规模为 2 人及以

下” “较少有政府物质及服务支持”和“视障等级为 3 ~ 4 级”的 48 位“个人社会经济背景”相对不占

优势的视障参与者,并对该部分数据进行了独立样本 t 检验(表 3) 。

表 3　 智能媒介对个人社会经济背景不占优势用户的社会参与和社交关系的独立样本 t 检验

指标
均值±标准差

低 n= 11 高 n= 37
p t

社会参与

　 会参与社交活动,有自己的社交生活 3. 64±1. 36 3. 03±1. 48 0. 229 1. 22

　 会去餐馆、餐厅或饭馆 3. 27±0. 47 3. 14±0. 82 0. 600 0. 53

　 与其他人群有社交往来 3. 55±2. 02 3. 05±1. 10 0. 297 1. 06

　 参加艺术和文化活动 3. 18±1. 25 3. 03±1. 28 0. 725 0. 35

　 参与体育和娱乐活动 3. 55±1. 29 3. 19±1. 47 0. 473 0. 72

　 逛住处附近的商店 2. 91±0. 83 3. 08±1. 26 0. 672 -0. 43

社交关系

　 别人会接受你本来的样子 2. 36±0. 50 3. 00±1. 39 0. 025 -2. 31

　 会被别人尊重 2. 00±0. 01 2. 68±1. 43 0. 007 -2. 86

　 有需要时,可以随时获得亲朋的帮助 1. 64±0. 51 2. 43±1. 48 0. 008 -2. 77

　 有能够给你提供重要建议的人 1. 73±1. 01 3. 10±1. 40 0. 003 -3. 34

　 在遇到危机的时候有人能帮到你 1. 64±0. 50 2. 41±1. 46 0. 010 -2. 70

　 感觉被社会重视 1. 36±0. 49 2. 57±0. 87 0. 000 -5. 77

　 　

研究发现,个人社会经济背景相对不占优势的 48 位视障参与者中有 37 位( 77. 10%)对智能媒

介有着较高的依赖,且这种依赖主要体现在对社交关系层面的影响之上(P<0. 001) 。 然而这种对智

能媒介的高度依赖对社会参与维度下的 6 个测量指标都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从表 3 的数据可知,智
能媒介对这部分用户在社交关系层面的影响程度大于其在社会参与层面的影响程度。 因此,研究假

设 H3 被接受。

六、结论与讨论

在新媒体与社会的研究领域中,前人已经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来探讨新媒体的使用与满足会对

用户带来哪些影响,但是智能媒介对视障群体的社会融合会带来何种改变未被给予足够的关注。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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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研究可以发现,媒介属性、使用与满足的需求属性、媒介使用、家庭支持、身体条件等因素都会

影响视障群体的生存与社会融合程度。 但是这些研究结论却散见于各文,缺少一个研究设计将它们

整合起来并进行实证上的检验与讨论。 尤其是在一个无障碍的媒介环境下,视障用户如何借助新媒

体与技术进而参与到主流社会之中尚未被充分地讨论。 因此,本文经过可操作化的研究设计,将上

述因素整合起来,实证探讨了视障用户的个人背景和媒介使用对他们在不同社会层面上的融合程度

的影响,同时分析了这种影响是否会因为媒介使用与满足属性上的差异而不同。
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实证检验了家庭支持、人工智能技术的依赖以及媒介的使用

与满足如何影响视障用户的社会融合程度。 本文的研究发现主要有两点:第一,智能媒介使用和不

同类型的技术可供性所激活的使用与满足体验对视障者的社会融合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第二,
除了对媒介的需求之外,接受调查的视障用户的社会融合程度还会受到家庭支持、自身视障程度和

智能媒介技术依赖程度的影响,视障程度高、家庭收入低、家庭成员少、对媒介的依赖程度高的视障

用户的社会融合程度更高。
具体而言,在影响视障者社会融合的测量指标中,与用户社会背景相关的一些因素,包括家庭支

持和个人的身体状况是可以预测视障者社会融合的重要测量指标,也是影响视障者社会融合的传统

影响因素。 本研究实证检测了家庭收入、家庭成员数量和视力障碍程度,并将它们整合为个人社会

经济背景因素,进而通过实证分析证明该影响因素为预测视障用户社会参与的有效指标。
同时,媒介的使用模式和媒介的使用与满足属性上的需求是否会对不同障碍程度的视障群体的

社会融合产生影响是本文探讨另一个要点。 研究结果证实:在一个无障碍的媒介环境中,传统的媒

介依赖变量依然是社会参与和社交关系的有效测量指标,人工智能技术的依赖程度对社交关系产生

了显著影响,但是对社会参与层面却并不显著相关,视障用户在社交关系和社会参与两个层面上的

影响是因“需”而异的。 即智能媒介使用与满足下的一些需求指标,如“形式”维度上的需求为用户

提供了走进真实社会场景的沟通工具,成为视障者看见世界的“眼睛” ,尤其是“真实主义” “存在感”
和“社群建构”的需求属性,不仅促进了视障群体的社会参与,还为视障人群社交关系的建立提供了

高质量的技术支持。
综上所述,个人背景和媒介使用与满足模式是影响视障用户社会参与及社交关系的关键因素。

在无障碍的使用环境下,视障者对新媒介技术的依赖程度和其提供的需求属性是影响用户社会融合

的重要条件,但是社会融合的程度却仍然受到传统因素的制约。 如视力障碍程度较低的人更容易将

智能媒介视为新型的视障辅助工具,借助它走进现实社会,进而实现社会参与;而视障程度高的人则

更需要通过智能媒介进行线上的交流,如建构虚拟社群进而提升社交关系的融合度。
通过这次调查可以看出,智能媒介的使用可为视障群体增权赋能,但是现有技术还尚未成熟到

可以让障碍程度较高的视障者摆脱现实困境、进入主流社会。 研究发现:视障程度高,对媒介依赖程

度高,家庭支持少的用户则更多的是通过智能媒介与其他视障者建立社群,提升社交关系的融合程

度。 这一结果显示出:智能媒介的使用看似是有利于视障人群融入主流社会,实际上却是底层视障

群体的一次对现实问题的数字化“逃离” ,若不能进一步突破他们的现实困境,技术赋能则反而可能

加深他们与主流社会进一步隔离与分化的风险。 这个发现,对于学界关于新媒体技术究竟是为弱势

群体增权赋能,还是为“技术乌托邦”提供了一个实证案例。 这或许是媒介与残障研究领域内的一次

有意义的尝试。
不可否认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如在研究设计的时候,未考虑视障者在不使用智能媒介的情

况下,在现实社会中对障碍的感知程度,因此无法将智能媒介的使用效果做一个比对分析。 另外,在
设置媒介需求的时候,没有将可产生经济效应的需求属性考虑进来。 视障者可以通过读屏软件和新

媒体技术参与数字技术相关的工作,可以创造经济价值,这也是社会融合的一个重要面向。 最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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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对 MAIN 的设计与拓展还有待改善。 据桑德尔和利莫内斯所述,他们建议的指标需要基于具体的

平台和用户特征进行改善与设计。 我们虽然依据视障者的特征对此进行了调试,但是整体上对智能

手机和视障群体特点的凸显还是不足。 希望在接下来的调查中,我们将继续展开更多的后续研究,
完善相关研究设计,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对此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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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 1　 四个使用与满足需求维度下的测量指标类目及因子分析结果

指标 均值 方差 因子赋值

真实主义

我相信手机 App 反馈给我的信息是真实的,不是瞎编的 3. 15 1. 05 0. 869

让我有面对面和人交流的感觉 3. 22 1. 58 0. 753

这种感觉和真实生活经历相类似 3. 26 1. 43 0. 733

通过语音导航、场景描述等功能,我可以自己看见世界 3. 24 1. 01 0. 747

新奇

手机人工智能技术很新颖的技术 3. 64 0. 88 0. 811

这是具有创新意义的技术 3. 61 0. 82 0. 822

与传统视障人群辅助工具大有不同 3. 64 0. 8 0. 836

它的使用体验很独特 3. 61 0. 89 0. 817

它的使用很便捷 3. 56 0. 85 0. 815

存在感

让我“看到”了自己没去过的地方 3. 57 0. 93 0. 858

为我创造了不同于过往的生活环境 3. 52 0. 92 0. 775

让我觉得就算视力受限,也可以获得视觉体验 3. 63 0. 92 0. 795

自我增强

让我有机会发声,说想说的话 3. 64 0. 89 0. 847

更轻松,更能够接受自己的残障身份 3. 60 0. 87 0. 704

让更多人了解我的观念和看法 3. 71 0. 84 0. 703

有了手机人工智能技术,我和别人沟通的时候更自信了 3. 67 0. 85 0. 684

建立社群

让我可以与别人保持联系,扩大社交面 3. 71 0. 83 0. 824

我可以加入微信等残障社区,让我觉得自己有了归属感 3. 51 0. 87 0. 709

我可以在做决定之前,看看其他人怎么说,心里更有数 3. 70 0. 82 0. 675

我会将自己的想法和网上其他朋友的想法进行比较。 3. 47 0. 85 0. 727

花车从众效应

在做决定之前,我可以先看别人怎么说 3. 51 0. 92 0. 865

知道别人对事情的看法(如残障) ,会让我觉得更安慰 3. 54 1. 14 0. 788

在网上,我可以将自己的观点与其他人的对比 3. 47 0. 96 0. 770

过滤或剪裁

我可以依自己的喜好决定想做什么 2. 91 1. 03 0. 875

我可以屏蔽掉我不喜欢的东西 3. 04 1. 01 0. 778

我可以自由筛选信息,与他人分享 3. 07 1. 02 0. 777

拥有

我使用手机时,感觉它就是我的一部分 2. 96 1. 06 0. 861

别人发表的内容,我会感同身受,好像看到了自己 3. 13 0. 98 0. 762

我会学习网上的知识和信息,然后将它们变成自己的 3. 12 1. 01 0. 781

互动性

我希望通过手机里的人工智能技术与外界互动 3. 05 1. 08 0. 878

我可以利用它应对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的障碍 3. 19 1. 02 0. 795

在这个过程中,我可以渐渐学习如何与外界沟通 3. 22 0. 95 0.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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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 均值 方差 因子赋值

主动性

有智能手机之后,我会更活跃一些 2. 80 1. 01 0. 857

让我和外界的互动不再被动 3. 03 0. 96 0. 763

人工智能技术让我可以做更多事情 3. 06 1. 01 0. 769

回应性

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回应我的指令,如天气和时间 2. 80 1. 39 0. 870

它的回应可以满足我的需求 3. 06 0. 95 0. 779

他们的回复很有帮助 3. 04 0. 95 0. 782

互动控制性

有了智能手机的辅助,我感觉我对生活更有控制感了 2. 77 0. 99 0. 861

有些事情,如果手机能帮我做,我不用再麻烦身边的人 3. 02 1. 01 0. 730

遇到问题时,如果手机能帮忙,我相信自己一定能解决 2. 99 0. 99 0. 715

自己能掌握生活的走向 3. 01 0. 96 0. 745

导览

我能通过手机获得各种各样的信息 2. 86 1. 06 0. 855

通过 App 之间的关联,我能在链接和界面之间随意切换 3. 05 0. 98 0. 754

我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 3. 11 0. 99 0. 771

多元检索框架

语音读屏等功能让我的操作更高效 2. 67 0. 92 0. 848

我每操作一步,手机都会提醒我,让我确认是否继续 2. 90 0. 9 0. 784

支付等功能将线上和线下生活链接起来,生活更方便 2. 91 0. 97 0. 760

玩乐

在网上探索世界很有趣 2. 81 1. 20 0. 863

我可以用手机娱乐 3. 01 1. 17 0. 767

我很享受进入一个全新世界 3. 05 1. 19 0. 793

　 　

表 2　 社会参与和社交关系的因子分析结果

指标 均值 方差 因子赋值

社会参与

会参与社交活动,有自己的社交生活 3. 13 1. 26 0. 858

会去餐馆、餐厅或饭馆 3. 24 1. 03 0. 696

与其他人群有社交往来 3. 17 1. 28 0. 790

参加艺术和文化活动 3. 22 1. 20 0. 753

参与体育和娱乐活动 3. 18 1. 17 0. 711

逛住处附近的商店 3. 09 1. 43 0. 702

社交关系

别人会接受你本来的样子 3. 43 1. 25 0. 851

会被别人尊重 3. 58 1. 16 0. 695

有需要时,可以随时获得亲朋的帮助 3. 50 1. 15 0. 718

有能够给你提供重要建议的人 3. 44 1. 22 0. 757

在遇到危机的时候有人能帮到你 3. 48 1. 07 0. 712

感觉被社会重视 3. 51 1. 01 0.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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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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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t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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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Media
 

and
 

the
 

Social
 

Inclusion
 

of
 

People
 

with
 

Visual
 

Impair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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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t-Sen
 

University)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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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imited
 

by
 

physical
 

impairments
 

and
 

social
 

barriers
 

of
 

the
 

environment, people
 

with
 

visual
 

impairments
 

were
 

used
 

to
 

be
 

excluded
 

from
 

mainstream
 

society. While
 

with
 

the
 

assistance
 

of
 

digital
 

and
 

new
 

media
 

technology
 

they
 

can
 

participate
 

in
 

the
 

modern
 

world. Guided
 

by
 

the
 

MAIN
 

model
 

of
 

use
 

and
 

gratifica-
tion

 

theory( UGT) ,this
 

study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mong
 

people
 

with
 

visual
 

impairments
 

and
 

tested
 

the
 

causation
 

of
 

15
 

categories
 

of
 

UGT, within
 

the
 

dimensions
 

of
 

modality, agency, interactivity, and
 

navigation,on
 

the
 

social
 

inclusion
 

domains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relations
 

of
 

people
 

with
 

visual
 

impairments. The
 

regression
 

data
 

indicates
 

that
 

media
 

us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social
 

integration,
with

 

the
 

impact
 

on
 

social
 

participation
 

greater
 

than
 

its
 

impact
 

on
 

social
 

relations. However,taking
 

social
 

de-
mographic

 

economic
 

status,media
 

use
 

patterns,and
 

gratification
 

factors
 

of
 

the
 

participants,the
 

data
 

revealed
 

that
 

there
 

i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participants
 

who
 

have
 

lower
 

social
 

economic
 

status,and
 

the
 

impact
 

on
 

the
 

domain
 

of
 

social
 

relations
 

is
 

greater
 

than
 

on
 

social
 

participation.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smart
 

media
 

is
 

a
 

“ double-edged
 

sword”
 

for
 

people
 

with
 

visual
 

impairments. The
 

use
 

and
 

gratification
 

of
 

technology
 

will
 

gener-
ate

 

different
 

impacts
 

on
 

individuals
 

with
 

different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and
 

these
 

impacts
 

are
 

varying
 

according
 

to
 

their
 

basic
 

needs. Some
 

instrumental
 

gratification
 

factors
 

provide
 

users
 

with
 

tools
 

to
 

access
 

the
 

real
 

social
 

space
 

of
 

society
 

and
 

become
 

the
 

“ eyes”
 

of
 

the
 

visually
 

impaired. Meanwhile,providing
 

ways
 

for
 

people
 

with
 

visual
 

impairments
 

to
 

“ see”
 

the
 

new
 

world,smart
 

media
 

also
 

provides
 

them
 

with
 

a
 

shelter
 

to
 

es-
cape

 

from
 

the
 

reality. For
 

example,the
 

data
 

of
 

the
 

t-test
 

shows
 

that
 

participants
 

with
 

lower
 

socioeconomic
 

sta-
tus

 

are
 

more
 

inclined
 

to
 

use
 

smart
 

media
 

to
 

establish
 

social
 

relationships
 

than
 

participation
 

in
 

the
 

real
 

world.
The

 

authors
 

worry
 

that
 

if
 

society
 

cannot
 

remove
 

barriers
 

in
 

the
 

real
 

world,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may
 

only
 

deepen
 

their
 

risk
 

of
 

social
 

exclus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n
 

empirical
 

case
 

to
 

understand
 

whether
 

new
 

media
 

technology
 

is
 

empowering
 

vulnerable
 

groups
 

or
 

just
 

a
 

“ technological
 

utopia” . Additionally,it
 

is
 

also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MAIN
 

model
 

by
 

focusing
 

on
 

the
 

impacts
 

of
 

new
 

media
 

and
 

technology
 

among
 

different
 

groups,which
 

is
 

the
 

modern
 

turn
 

of
 

UGT. According
 

to
 

the
 

media
 

use
 

pattern
 

of
 

smart
 

media
 

among
 

people
 

with
 

visual
 

impairments,this
 

study
 

tested
 

the
 

instrumental
 

and
 

non-instrumental
 

use
 

of
 

smart
 

media
 

based
 

on
 

the
 

accordance
 

features
 

of
 

new
 

technology,and
 

also
 

empirically
 

discussed
 

how
 

different
 

types
 

of
 

technological
 

accordance
 

lead
 

to
 

different
 

outcomes
 

upon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with
 

varying
 

social
 

backgr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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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smart
 

media;visually
 

impaired;MAIN
 

model;social
 

participation;societal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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